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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标记：A

甬司函〔2024〕17 号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65 号

建议的答复

徐明代表：

十分感谢你您对我市司法鉴定工作的关心和提出的宝贵建

议。

你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人伤伤残鉴定 净化司法

鉴定环境的建议》（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65 号建议），对

我市司法鉴定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，并建设性地提出

了具体宝贵工作建议，。我局将高度重视，与组织相关单位协商

落实进行了研究。现将就建议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  

一、一、关于可供伤者选择鉴定机构偏少、个别鉴定机构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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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鉴定市场的问题。

近年来，浙江省司法厅认真贯彻《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 

严格监管  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严

把司法鉴定机构审批关。截止 2024 年 4 月底，全省共有法医临

床鉴定机构 41 家，。其中我市共有法医临床鉴定机构 6 家，占

全省总数的 14.63%，数量居全省排名第 2。

2023 年，我市 6 家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机构共办理法医临床

鉴定 23601 件，各鉴定机构鉴定数量基本均衡，具体业务量如下

表：

单位 鉴定数（件）全市占比 备注

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 3419 14.49%

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 7304 30.95%

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 5263 22.30%

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 2990 12.67%

宁波三益司法鉴定所 1696 7.19%

2023 年

停业 33 个

月

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慈溪

分所
2929 12.41%

二、

二、关于鉴定过程的合理性、规范性尚需加强，市内各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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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都按规定在伤者鉴定定残后才能收费的问题。

近年来，我局坚持问题导向，多次组织开展司法鉴定行业“专

项整治”和“双随机抽查”，通过组织“司法鉴定人执业纪律考试和

知识竞赛”、“司法鉴定案卷质量评查”、“省管系统案件录入情况

抽查”、“鉴定查体情况视频督查”、“投诉案件处理、重大事项报

告案件检查”等工作，督促各司法鉴定机构认真落实《司法鉴定

程序通则》的规定要求，不断提升我市司法鉴定行业规范化建设

水平。2023 年，我市查处一家司法鉴定机构，该机构因违规从

事重新鉴定业务，被处以停业整顿 4 个月及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

的行政处罚。

截止 2024 年 4 月 30 日，我局未收到一起乱收费的投诉和举

报，

截止 2024 年 4 月 30 日，未收到一起乱收费的投诉和举报，日常

监管也未发现先鉴定后收费的问题。

三、关于宁波地区一直以来都在受理内固定在位鉴定的问题。

2015 年 12 月 23 日，浙江省司法鉴定协会下发了《关于印

发《<浙江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伤残程度鉴定若干规范>》的通知》

（浙鉴协〔2015〕15 号）,其中。该通知对鉴定时机把握规定：

骨折或关节韧带、肌腱断裂修复后致功能障碍，应在伤后 3-6 个

月后鉴定，但存在骨折内固定并影响关节功能需要拆除内固定的

应在拆除后 1-2 个月后鉴定（内固定材料不拆除的除外）；内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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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在位情况下，不应以肢体丧失功能评定伤残；内固定不需拆除

的，可在伤后 3－6 个月后鉴定；如骨折未愈合的，须待骨折愈

合后鉴定。此规定是针对《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》（已

废止）中涉及肢体丧失功能伤残程度评定的相关问题。

2016 年 4 月 18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

部、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 2016 年 4 月 18 日联合发布了的《人体

损伤致残程度分级》，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

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》规定：如骨折后内固定物跨越或

者邻近肢体近肢体大关节，考虑该内固定物在位可能对致残程度

等级的鉴定结果带来一定影响的，原则上应在内固定物取出且再

经适当功能锻炼后（建议在内固定物取出术后 2 个月以上）方可

实施鉴定。如内固定物并不跨越肢体大关节，其是否取出一般对

致残程度等级的鉴定结果影响不大，可按前述骨折愈合标准选择

适宜的鉴定时机。

2021 年 9 月 2 日，经浙江省司法鉴定协会宁波联络组法医

临床专业委员会讨论形成〔2021〕1 号会议纪要，其中讨论，并

下发了《浙江省司法鉴定协会宁波联络组法医临床专业业务委员

会会议纪要》（[2021]1 号）。会议纪要规定：涉及肢体骨折内

固定术后遗留肢体大关节功能障碍的致残等级鉴定时机的选择，

需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，依照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》适用指

南中相关规定进行鉴定。宁波我市各司法鉴定机构按照浙江省司

法鉴定协会宁波联络组法医临床专业业务委员会会议纪要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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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依照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》适用指南中相关规定开展鉴

定业务，

符合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二十三条“司法鉴定人进行鉴

定，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、技术规

范和技术方法：(一)国家标准；(二)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；(三)该

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”的规定要求。即：司法鉴定

人进行鉴定，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、

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：

(一)国家标准；

(二)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；

(三)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。

四、关于司法鉴定环境有待改善的问题。

“司法黄牛”游走在医院、相关事故处理部门和保险机构等单

位之间，利用伤者对赔偿流程和标准不熟悉，通过买断、代理伤

者索赔等方式，为当事人理赔、鉴定及诉讼等提供一系列不正当

服务，系是全国司法鉴定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他们游走在医院、

相关事故处理部门和保险机构等单位之间，利用伤者对赔偿流程

和标准的不熟悉，通过买断、代理伤者索赔等方式，给当事人理

赔、鉴定及诉讼等环节提供一系列不正当服务。

2019 年 4 月，我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银保监局、市

卫生健康委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市公安局交警局，市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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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公安局交警局，市司法

局，市银保监局，市卫健委 5 等五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市打击“司

法黄牛”联席会议，各单位业务处室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

了会议。并联合制定了联合推出《告交通事故伤者书》，努力欲

从源头上全力堵截“司法黄牛”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截止目前，

收效甚微。

下一步，为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监督管理，

促进依法诚信执业，我局将组织开展司法鉴定机构诚信等级评估，

司法鉴定机构按照综合评估情况分为 A、B、C、D 四个等级，

不断规范我市司法鉴定法律服务市场秩序，努力满足基层群众的

司法鉴定服务需求，全面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，为化解社

会矛盾、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、保障司法公正提供有力支持支

撑。

感谢您的宝贵建议。最后，我们衷心希望你您继续关注关心

和支持我市司法鉴定工作，共同推进帮助我市司法鉴定行业实现

新的发展。

此复。

（联系人：赵家福     联系电话：87231618）

宁波市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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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５月８9 日

（联系人：赵家福，联系电话：872316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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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委，市督考办。

宁波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宁波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01 日印发


